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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下提高

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发行

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

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

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2023年审

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

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

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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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3

浙商G2、23浙商G1、22浙商G5、22浙商G4、22浙商G2、22浙商G1、21浙商G2、21

浙商G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240319.SH 138923.SH 138558.SH 185820.SH

23浙商G2 23浙商G1 22浙商G5 22浙商G4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

)(品种一)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品

种二)

5（年） 5（年） 5（年） 5（年）

10.00 10.00 12.00 10.00

10.00 10.00 12.00 10.00

3.24% 3.68% 2.89% 3.18%

无 无 无 无

2023.11.28 2023.02.28 2022.11.14 2022.05.26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每年 11月 28

日付息 ,节假

日顺延

每年2月28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每年 11月 14

日付息 ,节假

日顺延

每年5月26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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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 AAA / - AAA / - AAA / - AAA / -

/ AAA / - AAA / - AAA / - AAA / -

185506.SH 185308.SH 185099.SH 188881.SH

22浙商G2 22浙商G1 21浙商G2 21浙商G1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2021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5（年） 5（年） 5（年） 5（年）

8.00 10.00 10.00 10.00

8.00 10.00 10.00 10.00

3.80% 3.09% 3.30% 3.80%

无 无 无 无

2022.03.15 2022.01.21 2021.12.13 2021.10.19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单利计息，到

期偿付

每年3月15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每年1月21日

付息 ,节假日

顺延

每年 12月 13

日付息 ,节假

日顺延

每年 10月 19

日付息 ,节假

日顺延

无 无 无 无

/ AAA / - AAA / - AAA / - AAA /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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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 - AAA / - AAA / - AAA /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牌

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次。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地

址变更

发行人注册地址由浙江省

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

室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上

城区山南印中心2号楼101

室。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

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

，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财务报

告审计

机构发

生变更

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

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

，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

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

，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三、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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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 (

凭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经营)。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组、

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及服务。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61,908.53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28,480.32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203,812.28万元，实现净

利润156,488.34万元。

（二）发行人 2023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4,169,255.58 4,101,068.82 1.6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59,478.71 2,852,170.36 -10.26%

资产总计 6,728,734.28 6,953,239.18 -3.23%

流动负债合计 1,780,425.19 2,022,283.27 -11.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54,960.47 3,331,494.65 -2.30%

负债合计 5,035,385.67 5,353,777.91 -5.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93,348.62 1,599,461.27 5.8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64,482.26 1,379,120.34 6.19%

营业收入 561,908.53 559,604.93 0.41%

营业利润 203,812.28 226,113.96 -9.86%

利润总额 200,496.49 230,235.95 -12.92%

净利润 156,488.34 172,372.77 -9.2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4,264.58 163,087.99 -1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4,927.22 32,273.28 1,0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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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7,901.77 -151,399.39 10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9,585.86 54,965.23 -1,336.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894.03 -64,035.67 89.23%

EBITDA利息保障倍

数

2.15 2.23 -3.59%

资产负债率（%） 74.83 77.00 -2.81%

流动比率 2.34 2.03 15.47%

速动比率 2.27 1.97 15.5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2浙商G5、22浙商G4、21浙商G2、22浙商G1、22浙商G2、21浙商G1

募集资金已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

截至报告期末，23浙商G1、23浙商G2的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

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3浙商G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38923.SH

债券简称：23浙商G1

发行金额：10.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全部用于归还公司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已

全部用于归还公司有息债务。

表：23浙商G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240319.SH

债券简称：23浙商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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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额：10.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

部用于置换发行人兑付20浙商02到期回售部

分的金额所使用的自筹资金。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

部用于置换发行人兑付20浙商02到期回售部

分的金额所使用的自筹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临时补流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559,604.93万元和561,908.5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72,372.77万元和156,488.34万

元。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2,273.28万元和364,927.22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

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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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基本稳定，未发生

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规模0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规模40亿元。必要时，还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发行人为 21浙商 G1设置的偿债保障措施包括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制

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为 21浙商 G2、22浙商 G1、22浙商 G2、22浙商 G4、22浙商 G5、

23浙商 G1、23 浙商 G2 设置投资者保护机制，具体为发行人作出资信维持承

诺。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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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58.SH 22浙商G5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1月14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7.11.14

138923.SH 23浙商G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2月28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8.02.28

185099.SH 21浙商G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2月13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6.12.13

185308.SH 22浙商G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月21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7.01.21

185506.SH 22浙商G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3月15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7.03.15

185820.SH 22浙商G4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5月26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7.05.26

188881.SH 21浙商G1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0月19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6.10.19

240319.SH 23浙商G2 单利计息，到期

偿付

每年11月28

日付息,节假

日顺延

5（年） 2028.11.28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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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58.SH 22浙商G5 发行人已于2023年11月14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38923.SH 23浙商G1 不适用

185099.SH 21浙商G2 发行人已于2023年12月13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85308.SH 22浙商G1 发行人已于2023年01月30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85506.SH 22浙商G2 发行人已于2023年03月15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85820.SH 22浙商G4 发行人已于2023年05月26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188881.SH 21浙商G1 发行人已于2023年10月19日按时完成上年度

付息兑付工作

240319.SH 23浙商G2 不适用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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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3年度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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